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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兴宁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隶属梅州市，广东省财政省直管

县、中央苏区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扼东江、韩江上游，地处

粤东最大盆地兴宁盆地，东连梅州市梅县区，南邻丰顺县，西接

五华县、龙川县，北界平远县、江西省寻乌县，总面积 2104.85

平方公里。为粤、赣、闽陆路交通枢纽。长深高速（梅河高速）、

汕昆高速（兴畲高速）、济广高速，广梅汕铁路贯穿境内。兴宁

市现辖兴宁市辖 3 个街道、17 个镇。2021 年-2023 年，兴宁市分

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65 亿元、9.56 亿元和 10.29 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7.52 亿元、4.08 亿元和 5.15 亿元。

近三年兴宁市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96.44 202.23 213.07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0.65 9.56 10.29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7.52 4.08 5.15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6.57 3.70 4.74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22.38 20.93 13.96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5.41 2.23 2.92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农业是梅州市的重点产业，二十大以来，梅州市大力推进现

代农业产业建设，《梅州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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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梅州特色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道路，确保农业基础更加稳

固，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奋力迈进全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

同时，梅州市委市政府亦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先后制定了《梅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梅

州市“美丽圩镇 2025”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圩镇，取得了较大

成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梅州“十四五”时期改善民生福祉的重

点任务。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统筹

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

项目通过部署建设农村经济产业及“美丽家园”，聚焦群众

关心的生产服务设施及人居环境配套设施，完善兴宁市基础设

施，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是落实梅州市“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举

措。

（三）项目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人居环境整治面积 369738 平方米；安装智

慧路灯 1315 盏；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9MW；沿圩镇主干道安装快速充电桩 100 个；项目同时建设相关

配套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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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1.2024 年 06 月 26 日，由兴宁市广兴公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向兴宁市发展和改革局申请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

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备案，并取得备案证书，项目代码：

2406-441481-04-01-309387。

（五）责任主体

1.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兴宁市广兴公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机

构详细信息如下表：

名称 兴宁市广兴公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481712240678E

机构地址 兴宁市兴田二路156号

负责人 瞿丹

机构性质 国有独资

2.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兴宁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

3.本项目资产管理部门为：兴宁市广兴公路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项目资产权属性质为政府资产，具体归属责任主体为县属国

企。该项目资金投入后，对应资产形成的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按规定及时上缴地方财政。同时在债券存续期内不会使用该项目

资产进行抵押、质押等其他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国家、省和单位

内控制度进行管理。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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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性分析：

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对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

战略部署。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22 年 12 月 8 日，省委

十三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全面实施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

院的相关精神，一直非常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指导该工作的开展，包括《关于发展乡村旅游合力打造省级新农

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的通知》、《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

四五”规划》等文件精神，重点做到“五个坚持”，坚持落实全

面振兴，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坚持突出广东特色，坚持聚焦阶段

任务，坚持注重衔接平衡。按照“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的要求，着力打造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

区、农村基层治理的示范区、农村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力争三年

取得重大进展、五年见到显著成效、十年实现根本改变，打造乡

村振兴“广东样本”，同时以不同形式的任务建设，以示范片、

新农村、特色精品带等建设带动片区发展，助力经济腾飞。

兴宁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以“百

千万工程”为总抓手，以绿美兴宁生态建设为引领，加大县镇村

绿化工作力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亮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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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民参与齐扩绿，抓好典型村、重点区域和高速出入口通道等

绿化工作，科学推进“四旁”“五边”绿化，多渠道多举措的持

续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全民植绿爱绿护绿。要严守红线抓护

绿，从细从深推动各级林长制责任的落实，积极推进森林资源源

头管理网格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要生态富民共兴绿，以培育林业龙头企业为抓手，大

力发展林业产业，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加快林业三产融合，实现

就业增收和生态稳固双赢，走出“两山转化”的兴宁新路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及梅州市关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系列部署，结合兴宁市农村发展现状，兴宁市坚持高水平

规划、高标准设计、低成本建设，打造一批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

的示范样板，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要争先创优，对标对表市典型村建设主要目标任务，一体

推进经济发展、风貌管控、环境整治、绿化美化、基层治理、改

革创新等工作，聚力推动典型村培育工作出亮点、见成效，以引

领示范的标准树立新标杆，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各项工作落

地见效。

（二）经济效益分析：

（1）区域均衡发展与经济增长

“百千万工程”通过重点扶持和发展县域及以下层级的城镇

和乡村，有助于打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提升相对落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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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广东省内区域间经济更加均衡、协调地发

展。通过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和技术向基层下沉，可以带动当地特

色产业、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多元化产业的兴起，进而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

（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完善

工程实施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包括交

通、水利、能源、通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这不仅能直接拉动

投资增长，而且能显著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提升公共服务

供给能力，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3）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

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

值，助力农民收入多元化。同时，通过推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模式，比如家庭农场、合作社等，鼓励农民创新创业，从而有效

增加农民收入。

（4）吸引人才回流与人力资源开发

随着乡镇、村庄的发展环境改善和产业活力增强，“百千万

工程”将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回乡创业就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地

区的人才流失问题，并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

（三）社会效益分析：

（1）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圩镇基础设施，提高居民村民

生产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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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圩镇基础设施发展相对不完善，在道路、公共文

化设施、历史文化保护、农村产业发展等方面欠账较多，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相比，差距较大。国家、省对乡村振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建设美丽圩镇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凸

显了农村工作的紧迫感。

本项目以基础设施完善及圩镇人居环境为重点，根据国家、

广东省的文件精神，从农业生产设施、道路建设、公共设施建设

等多个角度发力，涉及农民群众生活、生产、发展、文化等各个

领域，全方位、多举措联合推动美丽圩镇建设，改善圩镇及农村

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振兴目标。项目建成后，农民生产条件和生

活环境必将大大提升。

（2）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联动发展

城乡二元化发展是全国发展的突出难题，通过本项目建设，

发挥圩镇及农村纵深腹地效应，加强优势互补、推动要素流动，

在发展中优化调整城乡功能布局和分配，形成功能衔接、城乡融

合的发展态势。本项目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圩镇及

农村的交通畅达性，拉近城乡距离，创造新发展格局；上述措施

将大大拓宽城乡发展的整体格局，创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3）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为文化传承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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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该项目也重视圩镇文化保护与生态

修复，对圩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构建

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提升了圩镇的社会文化价值，也为绿色发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发改投

资〔2006〕1325 号文）；

2）《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计办投资〔2002〕

15 号）；

3）根据建设部的有关规定进行编制；

4）建设工程费用根据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GB50500-2013）、《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

年）相关专业综合定额及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规

定；

5）《梅州建设工程价格信息》2024 年度第一季度；

6）《广东省建设工程概算编制办法 2014》；

7）同类工程的实际结算资料及造价分析资料。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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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20,841.52

2 工程其他费用 2,301.17

3 设备费 -

4 预备费 1,046.19

5 建设期利息 640.00

项目总投资 24,828.88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7,200.00 万元，均已到位。

对应各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4年9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二期）
20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7,200.00

合计 7,200.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8,8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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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月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8,800.00 万元；2025 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0.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0.00 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本项目单位自有资金 8,828.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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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24,828.8

8

7,200.0

0
0.00 0.00 8,828.88 0.00 0.00 0.00 0.00 0.00 8,800.00 7,200.00 0.00

2024 年 7,200.00
7,200.0

0
7,200.00

2025 年 8,800.00 0.00 8,800.00

以后年

度
8,828.88 0.00

8,828.88



12

（三）项目实施安排

2024 年 6 月 26 日取得备案证；

2024 年 11 月 4 日完成 EPC 招标；

2024 年 12 月 5 日开工建设；

后续工作开展计划：

2026 年 11 月 10 日竣工验收；

2026 年 12 月 1 日项目正式运营。

本次专项债券用于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如下：

人居环境整治面积 369738 平方米；安装智慧路灯 1315 盏；

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9MW；沿圩镇主干道

安装快速充电桩 100 个；项目同时建设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四）债券资金用途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用途 专项债券金额（万元）

施工款 7,200.00

工程其他费用 1,600.00

合计 8,800.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根据广东悟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于二〇二四年六月编制的

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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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路灯广告

牌收入、光伏发电收入和充电桩收入。

（1）路灯广告牌收入

项目新建智慧路灯 1315 盏，每个路灯上安装广告牌，运营

期第一年按65%估算，广告投放量为855 个，单价按800元/月·个

估算，运营期第一年收入为 821 万元。此后三年内广告投放率每

年增长 10%，直至 95%，广告投放单价每年增长 3%。

（2）光伏发电收入

项目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 9MW，按梅州市年均光照时长

1900 小时，发电效率 75%估算，年发电量为 1283 万度，按 0.40

元/度估算。

（3）充电桩收入

按新能源汽车一次充满 300 公里的里程计算，大概为 45 千

瓦时，充电费为 1.50 元/度，则单次充电收入为 67.50 元/次。

项目安装新能源汽车快速充电桩 100 个，按每天充电 3 辆，

则年均充电 10.95 万次，运营期第一年按 65%估算，充电 7.12

万次，单价按 67.50 元/次估算，运营期第一年收入为 480 万元。

此后三年内停车率每年增长 10%，直至 95%，停车单价每年增长

3%。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路灯广告牌收 光伏发电收入 充电桩收入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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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820.56 513.20 480.43 1,814.19

第三年 975.20 513.20 570.97 2,059.38

第四年 1,104.20 513.20 666.52 2,283.92

第五年 1,310.49 513.20 767.28 2,590.96

第六年 1,349.80 513.20 790.30 2,653.30

第七年 1,390.29 513.20 814.01 2,717.50

第八年 1,432.00 513.20 838.43 2,783.63

第九年 1,474.96 513.20 863.58 2,851.74

第十年 1,519.21 513.20 889.49 2,921.90

第十一年 1,564.79 513.20 916.17 2,994.16

第十二年 1,611.73 513.20 943.66 3,068.59

第十三年 1,660.08 513.20 971.97 3,145.25

第十四年 1,709.89 513.20 1,001.12 3,224.21

第十五年 1,761.18 513.20 1,031.16 3,305.54

第十六年 1,814.02 513.20 1,062.09 3,389.31

第十七年 1,868.44 513.20 1,093.96 3,475.60

第十八年 1,924.49 513.20 1,126.77 3,564.47

第十九年 1,982.23 513.20 1,160.58 3,656.01

第二十年 2,041.69 513.20 1,195.40 3,750.29

合计 29,315.27 9,750.80 17,183.87 56,249.94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广东悟空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于二〇二四年六月编制的

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电费、直接

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农房屋顶租金。

（1）电费

项目电费主要为充电桩电费：电费单价为 0.8 元/度，新能

源汽车一次充满 300 公里的里程大概为 45 千瓦时，建设 100 台

立体式的汽车快速充电桩，每台充电桩按照每天 3 台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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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年电费为 100*45*3*365*0.8=394.20 万元。第一年使用率按

65%估算，电费 256.23 万元。

（2）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按 50000 元/人·年估算，总用人数为 2

人，年支出为 10 万元。

（3）修理费

按每年 5 万元估算。

（4）农房屋顶租金

农房租用面积为 60000 平方米，安装 9MW 光伏设备，按 15

元/㎡·年估算，年租金为 90.00 万元。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电费
直接工资及

福利费
修理费

农房屋顶租

金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256.23 10.00 5.00 90.00 361.23

第三年 295.65 10.00 5.00 90.00 400.65

第四年 335.07 10.00 5.00 90.00 440.07

第五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六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七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八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九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一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二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三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四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五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六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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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八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十九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第二十年 374.49 10.00 5.00 90.00 479.49

合计 6,878.79 190.00 95.00 1,710.00 8,873.79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及配套

工程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47,376.15 万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0.00 0.00 0.00

第二年 1,814.19 361.23 1,452.96

第三年 2,059.38 400.65 1,658.73

第四年 2,283.92 440.07 1,843.85

第五年 2,590.96 479.49 2,111.47

第六年 2,653.30 479.49 2,173.81

第七年 2,717.50 479.49 2,238.01

第八年 2,783.63 479.49 2,304.14

第九年 2,851.74 479.49 2,372.25

第十年 2,921.90 479.49 2,442.41

第十一年 2,994.16 479.49 2,514.67

第十二年 3,068.59 479.49 2,589.10

第十三年 3,145.25 479.49 2,665.76

第十四年 3,224.21 479.49 2,744.72

第十五年 3,305.54 479.49 2,826.05

第十六年 3,389.31 479.49 2,909.82

第十七年 3,475.60 479.49 2,996.11

第十八年 3,564.47 479.49 3,084.98

第十九年 3,656.01 479.49 3,176.52

第二十年 3,750.29 479.49 3,270.80

合计 56,249.94 8,873.79 47,376.15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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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

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

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净现金

流量运营收入 年度付本息 年度运营成本支出

第一年 - 356.40 - -356.40 -356.40

第二年 1,814.19 356.40 361.23 1,096.56 740.16

第三年 2,059.38 356.40 400.65 1,302.33 2,042.49

第四年 2,283.92 356.40 440.07 1,487.45 3,529.94

第五年 2,590.96 356.40 479.49 1,755.07 5,285.01

第六年 2,653.30 356.40 479.49 1,817.41 7,102.42

第七年 2,717.50 356.40 479.49 1,881.61 8,984.03

第八年 2,783.63 356.40 479.49 1,947.74 10,931.77

第九年 2,851.74 356.40 479.49 2,015.85 12,947.62

第十年 2,921.90 356.40 479.49 2,086.01 15,033.63

第十一年 2,994.16 356.40 479.49 2,158.27 17,191.90

第十二年 3,068.59 356.40 479.49 2,232.70 19,424.60

第十三年 3,145.25 356.40 479.49 2,309.36 21,733.96

第十四年 3,224.21 356.40 479.49 2,388.32 24,122.28

第十五年 3,305.54 356.40 479.49 2,469.65 26,591.93

第十六年 3,389.31 356.40 479.49 2,553.42 29,145.35

第十七年 3,475.60 356.40 479.49 2,639.71 31,785.06

第十八年 3,564.47 356.40 479.49 2,728.58 34,513.63

第十九年 3,656.01 356.40 479.49 2,820.12 37,333.75

第二十年 3,750.29 19,538.80 479.49 -16,268.00 21,065.75

合计 56,249.94 26,310.40 8,873.79 21,065.75 21,065.75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

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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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结束日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

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7,200.00 3,182.40 10,382.40

已融资本金处

为该项目在本

次债券存续期

内偿还本金汇

总金额

第一年 356.40 356.40 0.00

第二年 356.40 356.40 1,452.96

第三年 356.40 356.40 1,658.73

第四年 356.40 356.40 1,843.85

第五年 356.40 356.40 2,111.47

第六年 356.40 356.40 2,173.81

第七年 356.40 356.40 2,238.01

第八年 356.40 356.40 2,304.14

第九年 356.40 356.40 2,372.25

第十年 356.40 356.40 2,442.41

第十一年 356.40 356.40 2,514.67

第十二年 356.40 356.40 2,589.10

第十三年 356.40 356.40 2,665.76

第十四年 356.40 356.40 2,744.72

第十五年 356.40 356.40 2,826.05

第十六年 356.40 356.40 2,909.82

第十七年 356.40 356.40 2,996.11

第十八年 356.40 356.40 3,084.98

第十九年 356.40 356.40 3,176.52

第二十年 8,800.00 356.40 9,156.40 3,270.80

合计 16,000.00 10,310.40 26,310.40 47,376.15

本息覆盖倍数 1.80

（三）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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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7,200.00 3,182.40 10,382.40

已融资本金处

为该项目在本

次债券存续期

内偿还本金汇

总金额

第一年 356.40 356.40 0.00

第二年 356.40 356.40 1,307.67

第三年 356.40 356.40 1,492.86

第四年 356.40 356.40 1,659.46

第五年 356.40 356.40 1,900.33

第六年 356.40 356.40 1,956.43

第七年 356.40 356.40 2,014.21

第八年 356.40 356.40 2,073.73

第九年 356.40 356.40 2,135.03

第十年 356.40 356.40 2,198.17

第十一年 356.40 356.40 2,263.20

第十二年 356.40 356.40 2,330.19

第十三年 356.40 356.40 2,399.18

第十四年 356.40 356.40 2,470.25

第十五年 356.40 356.40 2,543.45

第十六年 356.40 356.40 2,618.84

第十七年 356.40 356.40 2,696.49

第十八年 356.40 356.40 2,776.48

第十九年 356.40 356.40 2,858.86

第二十年 8,800.00 356.40 9,156.40 2,943.72

合计 16,000.00 10,310.40 26,310.40 42,638.53

本息覆盖倍数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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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7,200.00 3,182.40 10,382.40

已融资本金处

为该项目在本

次债券存续期

内偿还本金汇

总金额

第一年 356.40 356.40 0.00

第二年 356.40 356.40 1,162.37

第三年 356.40 356.40 1,326.98

第四年 356.40 356.40 1,475.08

第五年 356.40 356.40 1,689.18

第六年 356.40 356.40 1,739.05

第七年 356.40 356.40 1,790.41

第八年 356.40 356.40 1,843.31

第九年 356.40 356.40 1,897.80

第十年 356.40 356.40 1,953.93

第十一年 356.40 356.40 2,011.74

第十二年 356.40 356.40 2,071.28

第十三年 356.40 356.40 2,132.61

第十四年 356.40 356.40 2,195.78

第十五年 356.40 356.40 2,260.84

第十六年 356.40 356.40 2,327.86

第十七年 356.40 356.40 2,396.88

第十八年 356.40 356.40 2,467.98

第十九年 356.40 356.40 2,541.21

第二十年 8,800.00 356.40 9,156.40 2,616.64

合计 16,000.00 10,310.40 26,310.40 37,900.92

本息覆盖倍数 1.44

综上所述，预计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及配套

工程建设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44，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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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资金概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兴宁市黄槐镇、叶塘镇人居环境整治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7,200.00 万元，均已到位。

对应各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4年9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二期）
20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7,200.00

合计 7,200.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8,800.00 万元：

其中 1 月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8,800.00 万元；2025 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0.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0.00 万元。

3.还本付息测算

本债券存续期计划发行期限为二十年，假设融资利率 4.20%，

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

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

项目还本付息测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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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7,200.00 7,200.00 2.21% 3,182.40 10,382.40

第一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二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三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四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五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六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七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八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九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一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二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三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四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五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六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七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八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十九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356.40

第二十年 8,800.00 8,800.00 4.05% 356.40 9,156.40

合计 16,000.00 10,310.40 26,310.40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

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

〔2018〕34 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

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及

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

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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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

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

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负责

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

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

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

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债券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 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

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财

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

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

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

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

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兴宁市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披

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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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

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兴宁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

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

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

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

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

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

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

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建

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

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兴宁市广兴公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

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

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

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

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

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

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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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多个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的，应结合上述内容明确

各主管部门、项目单位职责分工，并明确一个牵头项目单位、一

个牵头主管部门。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

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

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主要法

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交

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件

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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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停

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应

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通，

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制，市容

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理

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

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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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

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核

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图；

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除，及

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通施工道

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及时

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的签证；

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

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对

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要

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相应的施

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

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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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工

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工

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工

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立

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29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设

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边

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吊

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安全

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防

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防火、

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

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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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金

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

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能出现

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项

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

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未来国家

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

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监

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

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

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

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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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

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

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 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 号）规定：申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

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本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

前绩效评估。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分类发

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

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

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

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

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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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 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

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

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

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

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

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

通知》（财办库〔2019〕364 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

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 年 4 月 1 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

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三）项目情况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五）责任主体
	（一）重要性分析：
	（二）经济效益分析：
	（三）社会效益分析：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3.非融资资金筹措：
	本项目单位自有资金8,828.88万元。

	（三）项目实施安排
	（四）债券资金用途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3.项目损益情况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三）总体评价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二）债券资金管理
	（三）职责分工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二）还款保障措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